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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折扣税前扣除问题思考

【摘要】长期以来，企业实务中针对销售商品行为发生的现金折扣，一直存在能否于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争论。有鉴于

此，笔者希望通过参考相关政策，对现金折扣业务进行分析，以寻求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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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销售折扣在计征所得税时如何

处理问题的批复》（国税函［1997］472号）指出，纳税人销售货

物给购货方的销售折扣，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销售

发票上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计算征收所得税；如果将

折扣额另开发票，则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由于现金折

扣与销售额不可能在同一张发票上注明，另外也不能取得发

票，故不能税前扣除。然而，国税函［1997］472 号文件所述的

销售折扣是指销售方在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时，因购买方购

货量或劳务金额大等原因而给予购买方的价格方面的优惠，

属于商业折扣，是销售事前行为。现金折扣是指企业采用赊销

方式时，为鼓励购货方在信用期限内尽快付款而给予的销货

折扣，是一种销售事后行为，销售方不可能在原发票上将销售

额与折扣额分别注明。同时，在会计处理上，商业折扣也不同

于现金折扣，商业折扣会直接减少销售额，现金折扣则不会减

少销售额，也不会影响所得税计税收入和计税成本。显然，属

于筹资费用的现金折扣不应包含在国税函［1997］472号文件

所述的销售折扣中。而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2011年第 2号文件

的规定，国税函［1997］472号文件已失效废止。

至于现金折扣不能取得发票的问题，笔者认为，发票并不

是唯一的扣税凭证。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销售

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

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

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而现金折扣的受益方（购

货方）并没有取得经营收入，只是因提前付款而享受了价款减

让，因此不属于开具发票的范围。

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认为现金折扣属于正常发生的财务

费用，因而能税前扣除呢？笔者认为，现金折扣在长期的实践

中被证明是很规范的商业惯例，是促进购货方尽快结算货款、

促进资金流动的常规方法。现金折扣和收入又具有相关性，且

不属于资本性支出，故现金折扣从理论上是符合所得税税前

扣除条件的。

2006年 4月 18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修订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通知》（国税发［2006］56

号），在填报说明中指出纳税人经营业务中发生的现金折扣计

入财务费用。2008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确认企业所

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第一条第

（五）项第二款规定，债权人为鼓励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付

款而向债务人提供的债务扣除属于现金折扣，销售商品涉及

现金折扣的，应当按扣除现金折扣前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

入金额，现金折扣在实际发生时作为财务费用扣除。

至此可以认为税务部门对于现金折扣能否税前扣除已有

了明确的答复，即现金折扣可以财务费用的形式在税前列支。

（二）

然而仔细分析会发现，在销售业务完成后的收款环节，销

售方的进账金额比当初订立的合同中的收款额要少的这笔款

项差额，到底该如何界定其性质？是属于现金折扣，还是应收

账款坏账，或是佣金回扣，抑或是债务重组性质？如果实质是

应收账款坏账或是佣金回扣，当然不能简单地允许销售企业

将这笔差额以现金折扣的形式列支财务费用。原因是实质为

应收账款坏账的话，对于销售方来说未经税务局核定是不得

税前列支的，要进行纳税调整，而现金折扣则可以税前列支。

而佣金回扣之类对于销售方来说可以列为成本，但对于购货

方来说应该要缴纳营业税，而享受的现金折扣则不需要缴纳

营业税。

所以，辨别业务的实质就显得相当重要。这就要通过各方

面的凭据和金额的大小来判定业务的性质。我们可以参考《山

东省青岛市国家税务局关于 2010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若干问题的公告》（山东省青岛市国家税务局公告 2011年第

1号）规定：符合国税函［2008］875号文件第一条第（五）款规

定的现金折扣，可凭双方盖章确认的有效合同、根据实际情况

计算的折扣金额明细、银行付款凭据、收款收据等证明该业务

真实发生的合法凭据据实列支。根据上述规定，现金折扣在实

际发生时可以作为财务费用扣除，相关合同及收付款凭证可

以作为税前列支的合法凭证。

然而，合同及收付款凭证的存在并无法证明少收货款的

实质。除了相关的购销合同外，笔者认为，可以要求收款单位

按照其少收的货款开具现金折扣形式收据，以此来证明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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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收的款项不是坏账，收款方凭该收据列支财务费用，付款方

凭该收据冲减财务费用。对于收款方来说，开具这张现金折扣

形式收据后就不再有收款的权利。所以若该业务实质是应收

账款坏账的话，收款方是否要以丧失收款权为代价来将这笔

少收款项处理掉尚需商榷，而开具现金折扣形式收据在一定

程度上封堵了此处税收漏洞。同时，因为对于付款方来说，这

是一笔融资收入，笔者建议让收款方就开具了现金折扣形式

收据的该笔少收金额向付款方代收代缴营业税，参考金融业

税率征收，这样就能更进一步提高收款方给不符合经济实质

的少收款项定性为现金折扣的成本。

另外，是否是应收账款坏账还应结合少收款项金额大小

来考虑，一般交易发生的现金折扣是为了催收款项，收款方不

至于承担过高的融资成本而给予对方高比例的折扣，否则折

扣比例高至一定程度就变成了债务重组。所以，笔者认为，可

以从少收款项占应收款项比例来判定实质，比例在 2%以下为

现金折扣，2%以上需定性为其他性质。

（三）

综上所述，正常的现金折扣是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

除的。同时，企业不能因现金折扣可以在所得税税前扣除而用

现金折扣的名义支出其他费用。笔者建议，一方面从法规制度

上规范现金折扣的定性比例，另一方面要求销售方企业提供

相关资料，对现金折扣的真实性进行证明，以备税务机关的监

督检查，如需要提供注明了折扣标准、折扣率的销售合同或协

议，根据合同或协议开具的折扣结算单据、银行支付凭证等资

料，确保收付双方在账面上真实反映，税收上处理无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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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差异及纳税调整

【摘要】《小企业会计准则》大大简化了小企业的会计核算，并进一步增强了与税法的协调，但是《小企业会计准则》和

税法的差异仍然存在。本文分析并列举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的主要差异，并且举例说明针对这些差异的纳税调整过程。

【关键词】小企业会计准则 税法 差异 纳税调整

小企业具有经济业务简单，规模较小、专业人才缺乏的特

点，原《小企业会计制度》核算方法复杂，且与税法存在较大差

异，给小企业的会计核算和纳税申报造成了不利影响。2011

年 10月 18日，财政部颁布了《小企业会计准则》，该准则自

2013年 1月 1日起在小企业范围内执行，原《小企业会计制

度》同时废止。《小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协调性大大增强，

但仍然存在一些无法消除的差异。

一、小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差异

《小企业会计准则》的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

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

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制定税法的总目标是规范税

收分配秩序，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实现，通过公平税负为企业

创造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并运用税收这一经济杠杆调节经

济活动的运行。《小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的目的不同，是不同

领域的两种规范，故两者有时对同一经济行为或事项会做出

不同的规范要求。具体来讲，《小企业会计准则》和税法的差异

可以分类为永久性差异和暂时性差异。

1. 永久性差异。永久性差异是指在某一会计期间，由于

会计准则和税法在计算收益、费用或损失时的口径不同，所产

生的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在

本期发生，不能在以后各期转回，即永久存在。永久性差异可

以分为以下三类：

（1）免税收入。一些项目的收入，会计上列为收入，纳入利

润总额，但税法却规定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因此在计算应交

所得税时，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例如，小企业购买国债的利

息收入，依法免税，但依照《小企业会计准则》则应作为“投资

收益”纳入利润总额；税法规定小企业持有的超过一年的权益

性投资收益属于免税收入，但在会计处理上小企业的权益性

投资收益应计入利润总额。

（2）非会计收入而税法作为收入征税。在某些情况下，按

照《小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不确认收入或冲减收入，但税法

则作为收入征税。此种情况下，在计算应交所得税时，应调增

应纳税所得额。例如，小企业将货物或劳务用于捐赠、赞助等

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劳务，应当确定收入并计

算补交所得税。又如，小企业发生销售退回或折让时，若未取

得合法凭证，则税法不予认定，仍按销售收入征税。


